附件一：

人工收费确认操作流程

人工收费确认是指投保人选择划卡收费、柜台现金付费等付费方式以外的、无法通过系统自动确认保费收入的付费方式（如支票付费、ATM转账、网银转账等）时，由保险公司指定专人对保费到账情况进行核实，确认保费已经足额转入公司保费收入账户后，交强险、商业车险方可生成并打印保单。为加强人工收费确认的管理，确保“见费出单”制度的顺利实施和有效管控，现将人工收费确认的操作流程明确如下：

一、投保。保险公司或代理机构接到投保申请后，将投保车辆的相关信息录入投保系统（包括保险起止期），并计算出保费。由于此时无法预知具体的保费到账日期，因此，保险公司核心业务系统应对需要进行人工收费确认的保单的保险起期进行限制，保险起期不得早于投保录入日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其中以支票方式付费的，投保录入日为收取支票日。

二、收取保费。根据投保系统计算出的保费金额，及时要求投保人提供等额的转账支票或以其他方式支付保费，保险公司收取转账支票后应及时将支票金额转入公司保费收入账户。

三、保单打印。待保单对应保费到达保险公司指定账户，由保险公司指定专人在系统进行人工收费确认后，方可生成并打印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保单。
四、异常处理。三个工作日内无法确认保费到账的，应将原投保材料注销，重新进行投保录入。
五、注意事项。投保人提供转账支票时，保险公司应向投保人出具转账支票收讫收据，收据应包括支票金额、支票号、收票日期、保单生效日期、对应业务号等内容，并加盖财务章。保费到账并向投保人出具保单和保费发票后将收据收回。

